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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6 证券简称：*ST泛海

债券代码：114372 债券简称：18海控 01

债券代码：112920 债券简称：19泛控 01

债券代码：112995 债券简称：19泛控 02

债券代码：149035 债券简称：20泛控 01

债券代码：149044 债券简称：20泛控 02

债券代码：149116 债券简称：20泛控 03

债券代码：114769 债券简称：20泛海 01

债券代码：114784 债券简称：20泛海 0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公司”、“发行人”）发行的“18海控 01”、“19

泛控 01”、“19泛控 02”、“20泛控 01”、“20泛控 02”、“20泛控 03”、“20泛海

01”、“20泛海 02”的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与泛

海控股签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

有关约定，现就泛海控股及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

2023年 6月 7日，经公司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系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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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中国泛

海
10,432,800 0.35% 0.20% 否

2023年
6月 6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

霍尔果斯嗨

游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补充流

动资金

中国泛

海
20,399,500 0.68% 0.39% 否

2023年
6月 6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

智海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补充流

动资金

中国泛

海
4,933,700 0.16% 0.09% 否

2023年
6月 6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

智海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35,766,000 1.19% 0.69% - - - - -

注：上述质押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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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3年6月6日，中国泛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国

泛海
2,996,680,955 57.67% 2,888,306,595 2,924,072,595 97.58% 56.27% 无限售，冻结

2,888,306,595股 98.78% 无限售，冻结

72,608,360股 100.00%

泛海能源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24,000,000 2.39% 124,000,000 124,000,000 100.00% 2.39%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置业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588,300 0.09%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华馨资本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939,100 0.10%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北京东风

星火置业

有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泛海园艺

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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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

绿洲体育

休闲有限

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控股

有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通海股权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无限售，无冻结 0.000% 无限售，无冻

结
0.00%

合计 3,133,207,755 60.30% 3,012,306,595 3,048,072,595 97.28% 58.66% 无限售，冻结

2,888,306,595股 94.76% 无限售，冻结

72,608,360股 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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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比例已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告知，并经公司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5,818,700股被司法冻结。

（一）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执行人 原因

中国泛海 控股股东 25,818,700 0.86% 0.50% 2023年
6月 7日

2026年 6
月 6日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注： 上述被司法冻结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上述股份被司法冻结起始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及其一致行动人

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累计被标记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中国泛海 2,996,680,955 57.67% 2,960,914,955 25,818,700 99.67% 57.48%

泛海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124,000,000 2.39% 0 0 0.00% 0.00%

通海置业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4,588,300 0.09% 0 0 0.00% 0.00%

华馨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4,939,100 0.10% 0 0 0.00% 0.00%

北京东风星

火置业有限

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泛海园艺技

术工程有限

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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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绿

洲体育休闲

有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通海控股有

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通海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通海股权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499,900 0.01% 0 0 0.00% 0.00%

合计 3,133,207,755 60.30% 2,960,914,955 25,818,700 95.33% 57.48%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 2023年 6月 8日告知，并经公司查询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截至 2023年 6月 7日，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泛海持有公司股份 2,996,680,955股，其中 2,960,914,955股已被司法冻结，

25,818,700股被司法标记，合计占中国泛海持有公司股份的 99.67%，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7.48%。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和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均已超过 8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上述已被司法冻结股份后续发生司法拍卖成交过户或其它强制过户的情

形，则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3年 6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2023〕93号

（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项：

（一）未及时披露相关债务逾期情况

你公司境外子公司泛海广场有限公司向洛杉矶市中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申

请贷款约 8.74亿元，到期日为 2022年 12月 21日。后泛海广场有限公司未偿还

该债务，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上述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直至 2023年 4月

7日披露《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时才提及该事项。

（二）未完整、准确披露相关融资信息等问题

1.未完整、准确披露民生银行 24亿元融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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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

资的关联交易公告》称：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

称“民生银行”)申请 24亿元融资，期限 12个月。2020年 4月 14日，你公司

发布《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称：公司股东大会 4月 13日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但你

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前已向民生银行申请对该 24亿元融资延期。你公司上述

公告未完整、准确披露相关信息，且相应决策程序不符合规定，相关议案未保

障股东享有的知情权等。

2.未完整、准确披露民生银行 17.8亿元融资信息

2022年 9月 9日，你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调整融资相关安排的关联交易公告》称：现公司拟向民生银行申请调整上述

融资的相关安排，其中 17.8亿元融资到期日由 2022年 9月 11日延期至 2023年

8月 11日。9月 27日，你公司发布《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称：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调整融

资相关安排的关联交易议案》。你公司 2022年 9月 9日前已向民生银行申请对

该 17.8亿元融资延期。你公司上述公告未完整、准确披露相关信息，且相应决

策程序不符合规定，相关议案未保障股东享有的知情权等。

此外，你公司还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发行

债券募集的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时未按公司内部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等

问题。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和第二十二

条、《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七十四条等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现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

相关违规行为记入诚信档案。你公司应充分吸取教训，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保证信息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信息披露及时、公平，避免类似问题

再次发生，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你公司

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报送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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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

执行。”

四、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

日期为 2023年 6月 9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23年 6月 6日以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会议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9份，收回 9份。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公司需按程序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应依照《公司

章程》规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不低于 1/3。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向公司提交了《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函》，提名栾先舟、刘国升、

罗成、臧炜、潘瑞平、李书孝等 6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栾先舟、刘国升、罗成、臧炜、潘瑞平、

李书孝等 6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

制方式选举通过。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提名严法善、唐建新、孔爱国 3人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严法善、唐建新、孔爱国 3人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

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

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通过。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议案（一）、（二）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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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23 年 6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桥东南角泛海国际售楼处二层大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累积投票）

1）选举栾先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刘国升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罗成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臧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潘瑞平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李书孝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积投票）

1）选举严法善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唐建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孔爱国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冯壮勇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选举刘楚然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选举刘晓勇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议案 1、2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3已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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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方为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3年 6月 19日。

五、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

日期为 2023年 6月 9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23年 6月 6日以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会议向全体监事发出表决票 6份，收回 6份。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审核了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的

《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的提名函》，同意赵英伟、冯壮勇、刘楚然、刘晓勇等 4人为公司第十一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监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

选举通过。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信建投作为“18海控 01”、“19泛控 01”、“19泛控 02”、“20泛控 01”、

“20泛控 02”、“20泛控 03”、“20泛海 01”、“20泛海 02”的受托管理人，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中信建投将按照上述各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特此提请“18海控 01”、“19泛控 01”、“19泛控 02”、“20泛控 01”、“20泛

控 02”、“20泛控 03”、“20泛海 01”、“20泛海 02”持有人关注相关风险，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




